
自駕汽車赴公車無法到達之偏遠地區出差，交通費如何報支 

（原行政院主計處 90.9.27處忠字第 07532號函） 

依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第 5點第 2項（現行為第 5點第 3項）規定，如因

業務需要，駕駛自用汽（機）車者，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

級之票價報支。但不得另行報支油料、過路（橋）、停車等費用；如發生事故，

亦不得報支公款修理。本案因部分國家公園位處偏遠山區且轄區廣闊，部分地區

並無大眾交通工具可到達，亦無相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票價可資比照，可由貴

部依照前述規定意旨，參照鄰近地區公民營客運汽車之票價及里程，擬訂各路段

報支交通費之數額或每單位里程報支交通費數額，供駕駛自用汽車赴公車無法到

達偏遠地區出差報支交通費之依據。 

 


